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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前項規定者，得不予受理；其得補正者，得限期命其補正，逾期

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者，不予受理。 

檢舉人應具名並告知聯絡電話、住址及身分證字號。 

本府及執行機關對檢舉人之身分，應予保密。 

第  五  條   依前條規定受理檢舉之案件，經查證屬實，並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

罰鍰者，本府依所列附表，以實收罰鍰金額之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七十，發給

檢舉人獎金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獎金之發給以每件新臺幣五萬元為限；按日連續處罰或同一案件未

改善而多次處罰者，其獎金以第一次處分之實收罰鍰金額為計算基準。 

              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本辦法同性質之補助費或獎金者，不得再

依本辦法申領獎金。 

              第一項罰鍰之受處分人提起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，暫不發給獎金。 

 

附表（單位：新臺幣） 

 

 

 

 

 

 

項次 違規事項 違反條款 
裁罰法條及罰鍰上、
下限 

獎金核發比例 

一 
遛狗便溺未即時清
理。 

第十一條第六款 
第五十條 

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 
實收罰鍰金額
百分之七十 

二 任意棄置垃圾包。 第十二條第一項 
第五十條 

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 
實收罰鍰金額
百分之五十 

三 

隨地吐痰、檳榔汁、
檳榔渣，拋棄紙屑、
煙蒂、口香糖、瓜果
或其皮、核、汁、渣
或其他一般廢棄物。 

第二十七條第一款 
第五十條 

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 
實收罰鍰金額
百分之十 

四 未依規定塗鴉行為。 第二十七條第二款 
第五十條 

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 

實收罰鍰金額

百分之七十 

五 
傾倒廢土或棄置廢棄
物致污染地面。 

第二十七條第二款 
第五十條 

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 
實收罰鍰金額
百分之五十 

六 
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
定著物。 

第二十七條第十款 
第五十條 

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 
實收罰鍰金額
百分之五十 

七 
非屬一至六項表列違
反事項。 

各該行為之對應違
反條款 

依各該處罰規定之罰
鍰金額 

實收罰鍰金額
百分之三十 


